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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旅客提供的外遊警示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過往就為香港旅客提供的外遊警示制度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在 2004年發生南亞海嘯後，保安局制訂了分 3個級別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緊急應變行動計劃 "(下稱 "應變計劃 ")，為

在境外因突發事故影響人身安全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在人身

安全風險較低的第一級別情況下，入境事務處 (下稱 "入境處 ")轄
下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會提供協助。倘若出現較高人身安

全風險或所需協助規模擴大，保安局會啟動應變計劃第二級。

跨部門協調小組會聯同其他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統籌為香港

居民提供的協助。假如事故對香港居民構成大規模影響或嚴重

的人身安全威脅，保安局可提升應變計劃至第三級別，並啟動

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監督、支援及統籌處理有關事故。  
 
3.  在2008年11月底至12月初期間，曼谷國際機場因示威活

動關閉，大批海外遊客滯留曼谷。不少人士認為，政府應更迅速

地決定安排包機接載滯留的香港居民，並要求政府就日後可能再

次出現需要 "包機 "或 "包位 "的情況作好準備。此外，曼谷又於

2009年4月復活節假期期間發生暴亂事件。雖然政府當局已因應

事態發展發出旅遊警告，但部分人士認為，政府所發出的旅遊忠

告／警告應更簡單清晰和標準化。政府其後檢討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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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遊警示制度  
 
4.  2009年9月30日，政府當局宣布將於2010年10月20日起推

行外遊警示制度。該制度以黃、紅、黑3種顏色標示不同程度的

風險，以便市民考慮就其外遊作出相應安排，例如調整行程或在

當地時提高警惕。事務委員會曾分別於 2009年 7月 6日、 2009年
10月20日及2010年10月19日的會議上討論外遊警示制度。  
 
5.  一名委員詢問，若僱主要求僱員前往政府當局已發出紅

色或黑色警示的地方，僱員可否拒絕前往。該名委員認為，政

府當局應就黑色警示下的工作安排提供清晰指引，供僱主及僱

員參考。按該名委員的意見，若僱傭合約並無訂明僱主可安排

僱員在黑色警示下執行海外職務，僱員即使拒絕前往可能威脅

其人身安全的地方，也不應被視為違反合約的規定。  
 
6.  政府當局表示知悉即使有跡象顯示某地方可能會影響

人身安全，僱員仍有可能須前赴該地進行與工作有關的活動。

政府當局鼓勵僱員與僱主進行商討，仿效預計會發出颱風或暴

雨警告時的做法，事先訂定在黑色或紅色警示下的工作安排及

應變措施，以免出現不必要的爭議及混亂情況。儘管如此，政

府當局會把此項建議轉達相關的政策局，以供考慮。  
 
7.  部分委員詢問，為何台灣、澳門及內地未有包括在外遊

警示制度內。  
 
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實施外遊警示制度之前，政府

當局曾諮詢旅遊業界並參考此方面的國際慣例。外遊警示制度

涵蓋 60個香港居民較常前往旅遊的國家或地區。台灣、澳門及

內地並未包括在該制度內。倘若上述地方出現可能影響香港居

民人身安全的威脅跡象，保安局會根據威脅的性質、程度及持

續時間等因素作出評估，並考慮是否有需要發出旅遊忠告／警

告。如情況有此需要，當局會向身處當地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9.  一名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預先與海外政府，特別

是該等港人經常前往旅遊的國家和地區，就處理突發事件設立

正式的機制和程序。該名委員認為，關於一些會對人身安全構

成風險或威脅的地區，包括該等在外遊警示制度下已獲發外遊

警示的城市／國家，政府應更頻密地發布有關受影響地區最新

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及旅遊忠告，以便旅客在計劃前往這些地區

旅遊時可作出明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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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的緊密溝通，以及國家駐當地大使館給予的協助，

是香港特區政府緊急應變機制的關鍵一環。在 2010年 8月發生的

馬尼拉人質事件中，經加強的機制確見成效。政府當局會繼續

改善有關機制，務求為在外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適切及更有

效的協助。在強化現行協助在外香港居民的機制方面，政府當

局對委員所提建議持開放態度，包括在政府網站加入更多相關

資料，以進一步協助旅客在前往已獲發外遊警示的地區旅遊

時，可更輕易地瞭解對其人身安全的威脅。  
 
11.  委員獲悉，入境處預計於 2010年年底完成提升求助熱線

"1868"電話系統的工程，以及推出電子網絡系統，讓準備外遊的

居民通知入境處其行程安排及緊急聯絡方法。此外，政府當局

亦與相關的航空公司簽署了諒解備忘錄，落實在有需要時預留

機位或安排包機優先接載香港居民返港的安排。  
 
 
相關的立法會質詢 

 
12.  謝偉俊議員曾在 2010年 4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

項有關外遊警示制度的質詢。該項質詢及政府當局的回覆載於

附錄。  
 
 

相關文件 

 
13.  請委員在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瀏覽有

關的文件及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2月 24日  



 

立法會十題：外遊警示制度 
＊＊＊＊＊＊＊＊＊＊＊＊ 

  以下為署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今日（四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謝偉俊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期先後發生大地震的智利和台灣均不在保安局的「外遊警示制度」
所覆蓋的６０個「國家」名單內，而台灣更是港人的熱門旅遊點。有已報
名參加台灣旅行團的本港市民向本人反映，他們在大地震後向旅行社要求
退團，受到諸多阻攔；他們其後向香港旅遊業議會和保安局求助，亦因雙
方互相推搪責任而不得要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保安局根據甚麼準則訂定「外遊警示制度」的覆蓋範圍； 
 
（二） 智利和台灣均未被列入「外遊警示制度」的覆蓋範圍的原因；以
及何時才會加入這兩個經常有港人前赴旅遊的地點；及 
 
（三） 可否盡快再次檢討「外遊警示制度」，並盡量將該制度涵蓋所有
港人有可能前往旅遊的「地點」和「國家」？ 
 
答覆： 
 
主席： 
 
  保安局於二○○九年十月推出外遊警示制度，以黃色、紅色及黑色三
個級別協助巿民較清楚掌握前赴外地時可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在推出
外遊警示制度時，保安局已與業界，包括旅遊業，作出溝通，讓業界能作
出相應配合。 
 
  現就謝議員的提問回覆如下： 
 
（一） 外遊警示制度現時覆蓋的６０個國家，是較多香港市民前赴旅
遊、公幹和探親的地方。在決定這個覆蓋範圍時，我們已經參考了旅遊業
界的意見。 
 
（二）及（三） 外遊警示制度並不包括內地、澳門及台灣，這與同一國
家不會就國土內不同地區發出旅遊警示的做法一致。雖然如此，為便利香
港市民，保安局的外遊警示網頁已提供國家旅遊局資料庫的超連結，方便
市民獲得內地、澳門及台灣的旅遊風險資訊。至於未納入覆蓋的海外國
家，我們的網頁亦提供澳洲、英國和加拿大政府資料庫超連結，方便市民
查閱相關的旅遊風險資訊。 
 
  外遊警示制度推出至今只有六個月，我們會按實際經驗，就相關的運
作（包括覆蓋範圍）進行檢討。 
 
  事實上，在外港人如遇事故，不管身處地方是否外遊警示制度覆蓋的
範圍，特區政府必定會按情況提供協助。 

附錄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０５分 




